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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38 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4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朱副組長偉廷代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秉宸 

伍、報告事項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

興辦事業計畫辦理進度 

決定：請高雄市政府持續追蹤立州案之辦理進度，儘速依規定

辦理相關作業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113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

討變更案件（下稱資源型案件）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

核定及評鑑 

決議： 

一、請業務單位參考各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整體檢視確認評

分結果，並就臺中市政府提出第 1 次劃編定為特定專

用區案件業已提供補充說明部分再予確認，續依評鑑

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核定事宜，並另案函送有關機關及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辦理敘獎作業。 

二、有關資源型案件評鑑作業，請業務單位就與會單位所

提建議納入後續執行參考： 

（一）就評鑑項目「核定文件及程序」、「核定案件數量及

面積」之評分方式，請評估是否依案件數量多寡區

分級距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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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就評鑑項目「其他」之評分標準，係就辦理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具有創新

或精進作法者予以評分，考量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

及違規查處等業務之創新及精進措施已獨立辦理非

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，請再予研議後續

年度之評分標準。 

（三）就資源型案件評鑑作業與編定管制業務評鑑作業，

請評估後續年度是否合併辦理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整。 



3 

附件、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報告事項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

事業計畫辦理進度 

◎經濟部產業發展署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本案會議資料所載，經彙整特定地區「需檢討變更

為原使用分區」案件辦理情形，尚有高雄市政府 1 案

（立州案）尚未完成……又高雄市政府 114 年 10 月 1

日於雲端列管表更新最新辦理進度為「114 年 5 月 29

日申請第二次計畫變更，市府經濟發展局刻正辦理計

畫變更審查作業。」先予敘明。 

二、查本署 114 年 8 月 5 日產永字第 11400860280 號函復

高雄市政府業者申請整體變更興辦事業計畫變更案

（第二次變更），建請函轉申請人補正相關意見在案，

併予敘明。 

三、本案興辦事業計畫原完成使用期限至 114 年 10 月 22

日，經本署 114 年 10 月下旬電洽高雄市政府表示申請

人刻正補正中，並且已於完成使用期限內申請展延，

後續該府將依個案事實本於權責予以妥處。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市府經濟發展局 114年 9月 10日函請府內各單位提供

審查意見，114年 10月 31日彙整審查意見予申請人，俟立

州公司依審查意見修正變更之興辦事業計畫後續辦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請業務單位會後洽高雄市政府說明辦理進度，並請市府

持續追蹤立州案之辦理進度，儘速依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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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：113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

更案件（下稱資源型案件）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

府核定及評鑑 

◎南投縣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案附資料附表 1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評鑑要

點第 3 點（三）核定案件數量面積及本署初評總表」

有關「加強資源保育（河川區＋森林區）」評分方式，

係以「資源型筆數面積皆大於 50％」為標準，建議新

增「筆數與面積超過一定規模」亦可加分之標準。 

二、有關評分項目「核定文件及程序」，現行規定係 1 案有

缺漏即扣 1 分，造成送件較多的縣市政府易被扣分，

建議按錯誤比例評估扣分標準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項評鑑是否僅辦理至本年度為止，如評估嗣後仍持

續辦理，建議與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」合

併作為年度一次性業務考核。 

二、評分標準是否針對去年度新增項目給分，既有措施則

不予計分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「核定文件及程序」評鑑項目涉及第 1 次劃定為

特定專用區未符合規定 1 案，本府刻正簽辦補充說明

本案辦理依據及理由相關作業，建議國土署參考本府

補充說明資料後，再予檢視是否符合規定，並據以調

整評核結果。 



5 

二、另經檢視「其他」評鑑項目不予給分之理由，多係認

為本府提報內容均已納入 112 年評鑑，爰不予給分，

惟本府提報內容雖已納入 112 年度評鑑，惟因執行成

效良好，爰於 113 年度仍持續推動辦理，以確保精進

作業並維持本府辦理資源型案件之作業品質與執行成

效，建議國土署應將本府持續推動創新措施之執行成

效納入考量並酌予給分，以資鼓勵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南投縣政府所提評鑑項目「核定文件及程序」建

議按錯誤比例評估扣分標準 1 節，考量本項目係在評

鑑各地方政府辦理資源型案件之品質，縣府主要是多

有公文、編定清冊及彙整表所載筆數、面積等基本內

容有誤或不一致之情形，始有分數之落差。另有關評

鑑項目「核定案件數量及面積」建議新增「筆數與面

積超過一定規模」亦可加分之標準 1 節，因該評鑑項

目於計算分數時，即已有針對筆數、面積多者排序計

分，縣府主要是第一次劃編定之案件較多，爰無法取

得額外劃定為資源型使用分區案件類型之加分。 

二、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建議就資源型案件評鑑後續與非

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合併作為年度一次性

業務考核 1 節，請業務單位納入後續執行參考。另有

關評鑑項目「其他」之評分標準，係就辦理非都市土

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具有創新或精

進作法者給予獎勵，且今（114）年已辦理 113 年度非

都市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作業，業就變更編定、

更正編定及違規查處等業務之創新及精進措施予以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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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在案，爰不重複給分。又提報內容倘屬未具體明確、

屬作業須知規定應辦事項或重複提報過去內容者，原

則不予給分。 

三、有關臺中市政府所提第 1 次劃編定為特定專用區案件

業已提供補充說明 1 節，業務單位將再予確認，並整

體檢視確認評分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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